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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闽医保〔2023〕47 号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口腔门诊部分医疗服务

按诊疗结果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设区市医保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口腔门诊部分医疗服务试行按

诊疗结果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医保〔2021〕108 号），结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福建省级机关医院试行情况，为满

足患者的多层次诊疗需求，经研究，决定对口腔门诊部分医疗服

务按诊疗结果收费政策进行完善并继续在原试点医院试行。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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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试行按诊疗结果收费的项目

继续试行儿童牙髓保存术、显微儿童断冠自体组织拼接修复

术、显微根管感染控制与消除术、内窥镜下牙周根面微创清创术、

全瓷修复体的激光拆除术、激光口腔软组织修整术等 6个口腔门

诊按诊疗结果收费的项目。

（一）收费内涵。口腔门诊按诊疗结果收费包含了患者门诊

治疗期间，按照临床诊疗和操作规范达到临床疗效标准发生的门

诊诊查、放射检查、治疗操作、药品和医用耗材等全部的医疗费

用，除规定另行收费的医用耗材外，不得再收取其他费用。

（二）修订完善项目有关内容、调整收费标准。将原试行的

诊疗项目名称年轻恒牙牙髓保存术调整为儿童牙髓保存术并取消

除外内容，完善说明；对显微儿童断冠自体组织拼接修复术、显

微根管感染控制与消除术、激光口腔软组织修整术等 3个项目的

内涵、说明等进行修订和完善，并下调部分项目收费标准。具体

详见附件。

二、取消试行按诊疗结果收费的项目

取消骨增量牙种植术、即刻牙种植术、上颌窦底提升牙种植

术、无牙颌即刻修复牙种植术等 4个口腔种植类项目。

三、医保支付政策

显微根管感染控制与消除和内窥镜下牙周根面微创清创等 2

个口腔门诊按诊疗结果收费标准整体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由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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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自付 20%后，按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报销。

四、其他要求

各设区市医疗保障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的内容及时做好口腔

门诊部分医疗服务按诊疗结果收费价格信息更新调整工作；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和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等两家试行医院要按

照本通知的要求，认真做好本单位收费系统的维护与更新工作，

并继续根据闽医保〔2021〕108 号文件精神加强服务质量和安全

管理，发挥口腔收费改革示范作用，进一步规范诊疗收费行为，

继续按照相关诊疗指南和操作规范，探索配套制定口腔门诊按诊

疗结果收费的临床路径，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服务，并按规定向

医保部门上传费用明细等，强化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

本通知自 2023 年 4月 25 日起执行，试行期限一年。

附件：口腔门诊按诊疗服务结果收费标准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2023 年 4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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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21日印发



附件

口腔门诊按诊疗服务结果收费标准
序号

国家
编码

疾病诊断（临床版2.0） 疾病诊断（医保版2.0） 服务操作 服务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元）

说明
医保
支付

1

恒牙深龋：K02.800x008
牙体缺损：K07.303
牙折裂：K02.400
牙折断：S02.500
畸形中央尖：K00.200x009

恒牙深龋：K02.800x008
牙体缺损：K07.303
牙折裂：K02.400
创伤性牙折断：S02.500
畸形中央尖：K00.200x009

儿童牙髓
保存术

露髓的年轻恒牙或乳牙去
龋，开髓，行牙髓切断，
用生物活性材料行盖髓
术，充填材料冠方封闭。

每牙 900

适用于未成
年人露髓的
年轻恒牙或
乳牙患者。

2
牙体缺损：K07.303
牙折裂：K02.400

牙体缺损：K07.303
牙折裂：K02.400

显微儿童
断冠自体
组织拼接
修复术

年轻恒牙及乳牙牙冠折裂
、折断，在显微镜下行断
冠粘结术或断片粘结术或
树脂嵌体修复术。

每牙 1100 限未成年人

3

根尖囊肿；K04.801
急性根尖周炎：K04.401
根尖脓肿：K04.701
根尖肉芽肿：K04.501

根尖囊肿；K04.801
急性根尖周炎：K04.401
根尖脓肿：K04.701
根尖肉芽肿：K04.501

显微根管
感染控制
与消除术

遗漏根管、根管侧穿、牙
根微裂等，显微镜下清除
病变软硬组织、寻找病
因，并行根尖切除、根管
倒预备、倒充填；封闭根
尖孔等牙体与牙周通道。

骨粉等植
骨材料、
各种生物
膜材料

每牙 3900

适用于对常
规根管治疗
失败后发生
的无法修补
的根管侧穿
、根管外细
菌生物膜、
根尖周真性
囊肿、多次
治疗失败的
牙髓病等疾
病进行根尖
治疗患者。

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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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编码

疾病诊断（临床版2.0） 疾病诊断（医保版2.0） 服务操作 服务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收费标准
（元）

说明
医保
支付

4 慢性牙周炎：K05.300 慢性牙周炎：K05.300

内窥镜下
牙周根面
微创清创
术

牙周内窥镜下使用超声
波，或者手工刮治进行牙
周袋内软硬组织的清创
术；含牙周局部浸润麻
醉，牙周袋内根面探查，
根面牙石、病变牙骨质清
除，牙周袋内炎症肉芽组
织清理，术后牙周冲洗，
局部止血，牙周袋内上药
。含内窥镜光纤管。

每牙 400

牙周基础治
疗后仍存在
5mm以上牙周
袋且探诊出
血的患牙，
需要利用牙
周内窥镜进
一步精细微
创牙周治疗
患者。

医保

5 牙体缺损：K07.303 牙体缺损：K07.303
全瓷修复
体的激光
拆除术

含修复体检查和拆除设
计，无痛消融全瓷修复体
和粘接水门汀，牙体保护
等操作。

每牙 1300

对临床上已
完成修复但
需要拆除的
全瓷修复体
患者。

6 牙列缺损：K08.100x002 牙列部分缺失：K08.104
激光口腔
软组织修
整术

唇、颊、舌系带的修整，
牙冠延长或游离龈切除等
操作。

每牙 950
全瓷修复功
能和美学需
要患者。

- 5 -


